对修改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
促进民办教育的建议

民办教育发达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。广州市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地区，民办教育兴起较早。一方面得益于政府的大力支持，一方面的确存很大的群众需求（包含群众对优质学位选择的需求，外来人口子女数量较大对学位的需求也较大，等等），民办教育者抓住机遇，自求发展，广州民办教育出现了蓬勃发展，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民办学校，如中山大学附属中学、华美实验、育才实验等。
中山大学附属中学是由中山大学于1993年以“国有民办”复办的完全中学，现有初高中共38个班1600名学生，在全市民办学校中率先评为广东省首届“十佳”民办中学、广东省一级学校、广东省高中教学水产评估优秀学校。学校坚持走内涵发展的道路，以“逸仙文化”为基础，以“博济教育”为特色，注重促进学生全面而又个性化的发展，形成鲜明的科技教育特色，教育教学成绩优异，是市内民办中学的优秀代表之一。

    我们对修改《促进法》促进民办教育的建议，主要有三点：

一、《促进法》第三条，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，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。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、大力支持、正确引导、依法管理的方针。 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办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。

建议：对民办学校的管理，应多从规范、促进入手，给民办教育更多的发展空间。民办教育是教育事来的组成部分，既是社会的需要，也是推动教育水平整体向前的有力保证，民办学校自力更生求发展，更应该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。应该保留“允许合理回报”。所以，政府应该是促进公办、民办共同发展，给予民办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、招生自主权、收费自主权。如：在招生方面，应当给予民办学校更多选择的权利和途径。在收费方面，民办学校收费“备案制”应该尽快实行。在学籍方面，民办学校也可以实行“注册制”。在学校的性质方面，也可以暂时不区分“赢利”与“非赢利”，看其实际贡献而给予扶持。
二、《实施条例》第四十三条，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行政部门建立、完善有关制度，保证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合理流动。
建议：目前情况，教师在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之间的流动机制尚不明确，也基本上没有相互之间流动（民办学校教师考入公办学校的情况除外），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应出台明确的流动机制，并促进其相互流动。此外，对民办学校教师待遇的支持也应加强，民办学校教师待遇较低，不仅表现在教师在岗时间的待遇差距，最大的差距在于退休后，民办教师比公办教师退休工资低太多（只有40%左右），所以政府应加强对民办学校教师“教育年金”财政支持等措施，保证退休后民办教师应与公办教师待遇相当。
三、《实施条例》第三十一条，教育行政部门、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，组织有关的评奖评优、文艺体育活动和课题、项目招标，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、职员、受教育者提供同等的机会。
建议：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在评优方面给予民办学校同等权利，让更多优秀的民办教育者代表、民办教师代表成为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只有这样，才能保证民办教育者有更方便地渠道反映基层声音，保证民办学校义务与权利的统一。

备注：本文中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简称《促进法》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简称《实施条例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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